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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振华重工”）

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4月27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，

会议应到董事 10 人，实到董事 10 人。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

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与会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

一、《关于审议<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>的议案》

上述议案已经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同意提交公

司董事会审议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《振华重工 2025 年

第一季度报告》。

二、《关于 2025 年度聘用境内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

上述议案已经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同意提交公

司董事会审议。

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5 年度境内审

计机构，2025 年度年报审计费用不超 485 万元人民币，内控审计费用不超 45 万

元，合计费用不超 530 万元人民币。如市场发生变化，则授权管理层作相应调整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《振华重工关于续聘

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16）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三、《关于审议<2025 年注册发行可续期公司债>的议案》

为了拓宽融资渠道，创新融资方式，探索交易所债券发行市场，公司拟申请

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注册发行可续期公司债。

可续期公司债注册额度 5亿元人民币；发行期限 3+N 年；利率将根据发行时



市场情况确定；无担保；募集资金用途拟用于归还到期银行贷款，最终将根据公

司实际情况调整。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同意相关内容。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及其授

权人士办理具体事宜。

四、《关于审议<授权择机出售股票资产>的议案》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同意相关内容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《振华重工关于授权

择机出售股票资产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17）。

五、《关于审议<注销振华海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>的议案》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同意相关内容。

六、《关于审议<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>的议案》

同意以货币形式出资，设立全资子公司中交振华海上起重铺管核心装备工程

技术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），注册资本 1

亿元人民币，公司持股 100%。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

的相关事宜。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同意相关内容。

七、《关于审议<回购公司部分 A股股票>的议案》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同意相关内容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《振华重工关于以集

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18）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八、《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

同意公司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具体召开

时间、地点以及审议事项等会议材料将另行通知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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